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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师发〔2025〕2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师范大学实验室 

新建、调整、撤销管理办法》《湖北师范大学 

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等

2 份文件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湖北师范大学实验室新建、调整、撤销管理办法》和《湖

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等 2 份文

件已经学校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 

湖北师范大学 

2025 年 6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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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师范大学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 

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实验室是学校教学、科研的基地，是对外开放与服

务的窗口，高水平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是校园安全稳定的重要保

证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技术队伍建设，激发实验

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，根据《高

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订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每年评选一次，奖

励名额各 10 个。根据学校发展和实验室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可适

当调整奖励名额。 

第三条  学校为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荣誉

证书，对荣获先进集体的实验室进行专项支持，用于改善实验条

件和提升管理水平。 

第二章  评选范围 

第四条  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范围是指列入学校正式

建制的各类实验中心和实验室，连续运行满两年及以上。 

第五条  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评选范围是指从事实验室相

关工作三年及以上，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、实验教学等工作中积

极进取、踏实工作，在职在岗的教职员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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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评选条件 

第六条  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评选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集体成员无师德失范、违纪违法行为，年度考核均为

合格及以上；年度内集体人员无违反安全规章制度行为，未发生

安全事件或事故； 

（二）实验室有健全的责任体系和完善的规章制度，安全措

施保障有力； 

（三）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覆盖全面，定期开展，记录详实； 

（四）实验室人员、项目、物品等安全准入管理严格，安全

风险分析及防控措施到位； 

（五）实验室安全检查落实到位，隐患整改及时有效； 

（六）危险化学品管理规范，采购、储存、使用、处置等符

合标准，应急预案完备，演练频次达标； 

（七）实验设备和器材管理规范，利用率高，维护保养到位； 

（八）实验室分区相对独立，布局合理，环境整洁，标识清

晰，消防设施齐全有效； 

（九）实验教学或科研工作成绩显著。 

第七条  实验室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如下： 

（一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教书育人，为

人师表，无师德失范、违纪违法行为，无实验室安全相关责任处

分，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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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方面，工作业绩突出，推动实验室整

体水平提升； 

2.在实验教学方面，任务完成出色，教学效果显著，学生评

价高； 

3.在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方面，操作规范，维护得当，确保仪

器设备高效运转； 

4.在实验室安全工作方面，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，采取

有效应急措施，确保实验室安全稳定运行。 

第四章  评审程序 

第八条  评审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各二级单位组织初评和推荐； 

（二）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在初审合格后，提交学校评

审领导小组进行考察和评审； 

（三）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； 

（四）报校长办公会审批通过后发文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湖北师范大学实验室

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湖师发〔2019〕

74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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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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